
2025 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评审工作注意事项 

奖项宗旨  教学优秀奖本着“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理

念，奖励在教学中认真履职、积极投入、教学质量高、效果

好的教师。 

奖励办法  教学优秀奖全校每年评选不超过 100 人。每

位获奖者奖励 2万元。本奖励将记入获奖者个人档案，并作

为教学人员提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评选对象  教学优秀奖评选对象为承担有本科或研究

生教学任务的一线教师。 

评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尚师德和职业操守；坚持

立德树人，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积极完成学校各项教学任务（至少需要完成学校

规定的教学工作量要求），积极进行课程建设，坚持科研与教

学有机结合，注重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培养学生的思维和

能力，获得较高的教学评价。 

评选程序  教学优秀奖分本科项目和研究生项目，申请

人请按照本科和研究生类别分别在系统内完成申报，经由院

系同一个委员会（如教学指导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审核评



议，推荐名单分别报送教务部和研究生院。各院系在推荐工

作中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教学奖励委员会的本科和研究生工作组分别对各院系

推荐人选进行评审，报教务长办公会审议批准后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7天。公示无异议的，报学校批准后发文公布，并

在全校范围进行表彰和奖励。 

推荐名额  各院系推荐的教学优秀奖名额为本科和研

究生各 0-3 人。 

时间要求  4 月 29 日前各院系完成教师申报组织，评审

推荐，按照本科和研究生分别报送至教务部、研究生院。 

联系人  

教务部：许锐（办公室地址：燕园大厦 1205；电话：

62751400；电子邮箱：rxu@pku.edu.cn ） 

研究生院：瞿毅臻（办公室地址：燕园大厦 1308；电话：

62755598；电子邮箱：grsqyz@pku.edu.cn） 

 


